
臺北市國民小學教師授課節數補充規定
中華民國107年10月18日臺北市政府教育局(107)北市教國字第1076053357號函修正，自函頒日生
效

一、本補充規定依國民中小學教師授課節數訂定基準第九點規定訂定之（以下簡稱本補充規
定）。

二、本補充規定適用對象為臺北市國民小學（以下簡稱學校）之專任教師、代理教師及代課
教師。

三、本補充規定總班級數，採計學校普通班、藝術才能班、體育班及集中式特殊教育班之班
級數。

四、學校之教師員額，由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本局）依臺北市國民小學教職員員額
編制基準核配。

五、國小教師每週基本授課節數如下

總班級數 12班以下 13-36班 37-60班 61-72班 73班以上

教師兼任主任 2 0 0 0 0

教師兼任組長 9 8 6 4 2

教師兼任導師 15(另加晨光導師時間2.5節)

專任老師（科任） 19

六、本市國民小學特殊教育班教師授課節數，應依臺北市國民中小學特殊教育班實施要點及
因應特殊教育班教師課稅相關規定辦理。
特殊教育班召集人減授課節數，應依臺北市國民教育階段身心障礙資源班運作原則及臺
北市國民教育階段資賦優異資源班運作原則辦理。

七、導師除基本授課節數外，各項級務工作依照學校安排實施。

八、主任不得兼任導師，組長得由教師兼任、職員專任或兼任。

九、教師兼任系統管理師，其授課減課總節數，總班級數三十六班以下之學校得減六節，三
十七至六十班得減十節，六十一至七十二班得減十四節，七十三班以上得減十八節。

十、學校本於發展之需要，得於教師兼學年主任、領域召集人、學生社團與童軍活動指導、
合作社經理、學校行政人員及協助校務運作之學校教師會或其他配合學校發展等人員，
視實際情況彈性運用節數，經校內行政程序酌予減授每週授課節數。


